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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相关人员

进行了询问，并查阅了公司相关资料，对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等事项进行

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3 年上半年公司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

期间费用，也不存在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规

范关联方资金往来，不存在违反规定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2019年 3月，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签订担保文件，在人民币 4,729.7116 万元的限额内，为全资子公司

深圳华强云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云产业园管理公司”）向民生

银行申请银行保函等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生效之日起至

2023年 3月 15日。前述担保已于 2023年 3月到期终止。 

2、2019 年 12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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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信息”）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出具《担保函》，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联合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计算机”）

与华为的业务合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为：如果华强计算机出现违

约等行为给华为造成利益损害（华强计算机和华为友好合作至今，从未发生过损

害华为利益的情况），华强信息将向华为就该利益损害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

的最高额为人民币 1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实际造成损害之日起 5年。 

3、2020年 5月，公司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签订同一份担保文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湘海”）、联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汇”）、淇诺（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淇诺”）、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强半导体”)向汇丰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约为 71,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 36 个月。在该

联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前述被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

还总额不得超出 10,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1,000万元）。公司已于 202

3年 5月撤销了前述担保。 

4、2020年 10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芯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

斐电子”）为其全资子公司芯脉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芯脉”）

提供保证担保，由芯斐电子对香港芯脉因与友尚香港有限公司、友尚股份有限公

司、富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联大商贸有限公司、大联大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及其最终母公司(大联大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所有关联企业发生商业

交易往来而产生的应付账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金额为 400万美元（折合人

民币约为 2,800万元），担保期限为 2020 年 10月 23日至 2023 年 10 月 22 日。 

5、2020 年 11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强电子网集团”）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汇

丰深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1,000 万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折合人民币约

为 7,000 万元)的融资性备用信用证授信,并用该信用证为其全资子公司捷扬讯

科国际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授信/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前述授信/贷款到期日后两年；同时，华强电子网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

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为华强电子网集团向汇丰深圳分行申请前述融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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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信用证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7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前述授信到期

日后两年。 

6、2021年 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强云产业园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华强激

光工厂城市更新项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中心区支行组成的贷款银团（以下合称为“贷款银团”）；同时，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华强云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云产业园开发公司”）

将其持有的华强云产业园管理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贷款银团，为华强云产业园

管理公司向贷款银团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前述土地使用权抵押和股权质押担保金

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2.5亿元，担保期限为前述贷款得到全额清偿为止。 

7、2021年 4月，公司与恒生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银行”）签订

担保文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湘海、香港淇诺、斐讯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斐讯”）、香港芯脉向恒生银行申请的贷款或授信提供担保，

其中，为香港湘海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54,400 万

元）；为香港淇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45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37,060 万

元）；为香港斐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5,780 万元）；

为香港芯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4,080万元）。担保

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 2024年 7 月 31日。 

8、2021年 9月，公司与汇丰深圳分行签订同一份担保文件，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华强半导体、华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华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湘海

向汇丰深圳分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3,8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为 26,950 万元），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在

该联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前述被担保人向汇丰深圳分行申请贷款或授信

的未偿还总额不得超出 3,8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6,950万元）。 

9、2021 年 11 月，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华润银行”）签订担保文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海向华润银行申请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

之日起至被担保的债权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10、2021年 12 月，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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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订担保文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强计算机向进出口银行申请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 2021年 12月 31日起至被

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前述担保已于 2023 年 5 月因被担保的债权全

部清偿完毕终止。 

11、2022 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强云产业园开发公司与深圳市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一建”）签订担保文件，为其全资子公司华强云产业园

管理公司就华强激光工厂城市更新项目应向一建支付的剩余工程款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4,300万元的一般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22年 4月 22日起至被担保的

工程结算款支付日期到期后 30日内。 

12、2022 年 5 月，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担保文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芯斐

电子和深圳淇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诺科技”）向民生银行申请的贷款

/授信提供担保，其中，为芯斐电子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为淇

诺科技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

至被担保的贷款/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13、2022 年 6 月，公司与恒生银行签订同一份担保文件，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华强半导体和控股子公司香港联汇向恒生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为 2,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4,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

之日起至 2024年 7 月 31日。在该联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前述被担保人

向恒生银行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还总额不得超出 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为 14,000 万元）。 

14、2022 年 6 月，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以下简称

“香港民生”）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海向香港

民生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3,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1,000 万元）的贷款/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 2028年 10月 15日。 

15、2022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鹏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源电子”）向新纳传感系统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能达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能达电子”）与新纳传感系统有限公司发生商业交

易往来而产生的应付账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6个月止；向深圳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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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阳

通”）出具担保函，为英能达电子与尚阳通发生商业交易往来而产生的应付账款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

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12个月止。前述向尚阳通出具的担保函已于 20

23年 3 月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终止。 

16、2022 年 7 月，鹏源电子全资子公司台湾联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台湾联汇”)向技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嘉科技”）出具担保函，为

鹏源电子全资子公司香港联汇与技嘉科技签订的供货合约下香港联汇的供货义

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0万元），担保

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6个月止。 

17、2022 年 9 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港联汇因向 Wolfspeed,Inc.及其关

联方、继任人和受让人采购货物而形成的一系列货款支付等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3,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1,300 万元），担

保期限为自 2022年 9月 23日起至 2025年 9月 22日止。 

18、2022年 11 月，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海向

浦发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36,000 万元）的贷

款/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的贷款/授信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19、2022年 11 月，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海向平安银行申请总

金额不超过6,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43,2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 2027 年 5月 30日止。 

20、2022年 11 月，公司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香

港”）签署担保文件，为香港湘海、香港淇诺、香港联汇、香港斐讯以及香港芯

脉向中银香港申请贷款或授信提供担保，其中：为香港湘海提供担保金额为 3,1

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2,320万元；为香港淇诺提供担保金额为 2,400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7,280万元；为香港联汇提供担保金额为 1,400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 10,080 万元；为香港斐讯提供担保金额为 1,500 万美元，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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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约为 10,800 万元；为香港芯脉提供担保金额为 6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为 4,320 万元。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10日。 

21、2022年 11 月，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南洋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

海和华强半导体向南洋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

1,600 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被担

保的贷款/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2、2022年 12 月，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交

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湘海和华强半导体

向交通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和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贷款/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的贷款/授信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3、2023 年 3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鹏源电子为其全资子公司英能达电子提

供担保，为英能达电子与尚阳通发生商业交易往来而产生的应付账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12个月止。 

24、2023年 3 月，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担保文件，在人民币 391.0116 万元

的限额内，为全资子公司华强云产业园管理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银行保函等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生效之日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5、2023 年 5 月，公司与汇丰银行签订同一份担保文件，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香港湘海、香港联汇、香港淇诺、华强半导体向汇丰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71,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

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 36 个月。在该联名授信项下的任何一个时点，前述被担保

人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或授信的未偿还总额不得超出 10,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

币约为 71,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675,

031.011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08%。前述公司对外

提供的担保均为公司和/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

及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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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对外担保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规定和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在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

说明及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

贷款等金融服务。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含公司下属子公司，下同）存

款余额为 30.66亿元，其中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12.91亿元，在银行存款余额

为 17.74 亿元，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占比 42.12%，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为在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16.67%-30%；公司贷款余额为 64亿元，

其中在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为 0 元，在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 64 亿元；

通过以财务公司为主办企业设立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跨境调拨使用资金的

净流出境内的金额为 2.90 亿元（由公司境内子公司调拨给公司境外子公司）。

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 

我们认为，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严格遵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相关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违反

规定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比较完善，风险控制

措施落实到位，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不存在公司资金

被关联人违规占用的风险。 

 

      独立董事：吉贵军   姚家勇   邓磊 

                                               2023年 8月 23日 


